家長（監護人）同意書
茲同意本人＿＿＿＿＿（家長或監護人姓名）之受監護人＿＿＿＿＿（參加者姓名）參加2009年國科會「50科學之旅」活動。
一、活動名稱：台灣地震巡禮-地震防災教育暨災後復原重建體驗
二、活動時間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至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
活動期間，＿＿＿＿＿（參加者姓名）願意遵守主辦單位之規定，若因不遵守規定、不接受工作人員輔導規勸，或隱瞞個人特殊疾病而導致意外發生，本人願負完全責任。
此致
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
家長（監護人）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簽章)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參加者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(簽章)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中   華   民   國 ＿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＿日
註：本同意書適用所有民法規定之無行為能力（未滿七歲）與有限制行為能力（滿七歲至未滿廿歲）的參加者。
